
玉溪市红塔区总工会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2026年困难职工帮扶补助资金。

立项依据

1.《玉溪市关于建立健全困难职工帮扶长效机制的意见》

2.《玉溪市困难职工档案管理办法》

3.《玉溪市总工会关于对因患重大疾病导致生活困难的职工实施帮扶的办法》

4.《玉溪市总工会关于对因遭遇突发事件导致生活困难的职工实施帮扶的办法》

5.《玉溪市工会困难职工专项帮扶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6.《玉溪市工会送温暖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7.《玉溪市工会金秋助学活动管理办法》

8.《玉溪市工会困难职工技能培训促就业管理办法》

9.玉工办通〔2022〕11号《玉溪市总工会关于印发内部管理制度党建工作规则_工作机制等制度的通知》

10.《云南省总工会关于印发<云南省总工会关于建立健全困难职工帮扶长效机制的意见>等10项制度文件的通知》

11.《财政部关于印发<职工困难帮扶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22】377号）

12.《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2 年职工困难帮扶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13.《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央财政职工困难帮扶资金项目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红塔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

项目基本概况

2026年1月—12月。通过开展对困难职工家庭的生活、就业、医疗、子女助学等方面实施专项帮扶救助；支持对特殊职工群体的送温暖和帮扶服务。支持解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特殊职工群体遇到的急难愁盼问题。对在国家重大项目工程活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突发重大灾害期间坚守抗灾一线长期工作在苦、脏、累、险、危、害等艰苦岗位一线，患职业病、因公伤残，非自愿性待岗下岗失业导致生活困难，家庭成员罹患重大疾病的职工和因公牺牲职工家属开展走访慰问，对发生临时性、突发性困难的职工开展帮扶和慰问等活动及日常帮扶，充分发挥工会职工服务中心作用，扎实推进精准化、精细化帮扶，切实帮助我区困难职工解决生活、医疗、子女上学等方面的实际问题，体现党和工会组织对困难职工的关心和爱护。对因突发事件和意外灾害造成临时生活困难的职工家庭实施送温暖帮扶救助。通过帮扶提高困难职工的生活水平，向社会传递正能量，产生良好的社会反响。
项目实施内容

充分发挥工会职工服务中心作用，扎实推进精准化、精细化帮扶，切实帮助我区困难职工解决生活、就业、医疗、子女上学等方面的实际问题，体现党和工会组织对困难职工的关心和爱护。对困难职工家庭实施生活、就业、医疗、子女助学等专项帮扶救助，对因突发事件和意外灾害造成临时生活困难的职工家庭实施送温暖帮扶救助。通过帮扶提高困难职工的生活水平，向社会传递正能量，产生良好的社会反响。
资金安排情况

2026年，预计帮扶困难职工80人，使用区级财政困难职工帮扶资金4万元，此项预计帮扶人数80人，帮扶标准每人500元，预计使用帮扶资金4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通过认真开展对困难职工家庭的生活、就业、医疗、子女助学等方面实施专项帮扶救助；支持对特殊职工群体的送温暖和帮扶服务。支持解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特殊职工群体遇到的急难愁盼问题。对在国家重大项目工程活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突发重大灾害期间坚守抗灾一线长期工作在苦、脏、累、险、危、害等艰苦岗位一线，患职业病、因公伤残，非自愿性待岗下岗失业导致生活困难，家庭成员罹患重大疾病的职工和因公牺牲职工家属开展走访慰问，对发生临时性、突发性困难的职工开展帮扶和慰问。2026年，预计帮扶困难职工80人，使用区级财政困难职工帮扶资金4万元。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支持巩固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成果。在社会救助体系基础上，充分发挥工会枢纽平台作用，增强帮扶资金开发性功能，引导带动社会资源参与工会帮扶救助项目，协同做好因遇临时性、突发性困难暂未纳入政府社会救助范围的，或按现行政策标准接受社会救助后仍存在其他困难的职工家庭帮扶工作。根据职工困难情况和实际需求，面向因本人或家庭成员因患病、遭受各类灾害或突发意外等情况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职工，因企业关停并转、非个人意愿下岗、失业、家庭收入水平明显偏低、子女教育费用负担过重等原因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的职工和因公牺牲、工亡职工的家庭，开展有针对性的事前预防和事后救助项目;支持解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特殊职工群体遇到的急难愁盼问题。此项预计帮扶人数80人，慰问标准每人500元，预计使用帮扶资金4万元。
项目实施成效

形成以区级职工服务中心为骨干，基层工会为支撑，乡镇（街道）、社区和企业服务（帮扶）站（点）为基础的工会帮扶工作网络，推动并形成全面覆盖、功能完备、责任明确、运转顺畅的“四位一体、分级负责、多方整合、区域协作”的帮扶服务工作体系，充分发挥工会帮扶工作在社会救助体系中的拾遗补缺作用，基本实现对困难职工的帮扶服务“全覆盖、不遗漏”的目标。为困难职工提供生活救助、医疗救助、助学救助、就业帮扶等帮扶救助，使其困难状况得到解决或缓解，对在国家重大项目工程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突发重大灾害期间坚守抗灾一线，长期工作在苦、脏、累、险、危、害等艰苦岗位一线职工进行走访慰问，使广大困难职工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对困难职工的关怀，实现职工队伍稳定和社会和谐发展，取得良好社会效益。

玉溪市红塔区总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2026年购买机关后勤服务补助经费。
立项依据

依据《红塔区区级机关后购后勤服务管理办法（试行）》。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红塔区总工会。
项目基本概况

2026年，根据《红塔区区级机关购买后勤服务管理办法（试行）》，玉溪市红塔区总工会购买机关后勤服务-餐饮服务，购买金额3.00万元。
项目实施内容

本项目总共购买金额3.00万元，已向财政申请经费

预算。
资金安排情况

2026年初预算安排购买机关后勤服务补助资金3.00万元，用于购买机关后勤服务-餐饮服务，保障职工就餐。
项目实施计划

具体实施方案按照《红塔区区级机关后购后勤服务管理办法（试行）》执行，全年计划用款3.00万元。
项目实施成效

食堂已建设完工，并已正常营业，为干部职工提供充足的后勤保障服务。
